
— 1 —

川志发〔2023〕5号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关于印发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

编纂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方

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，切实做好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

康志编纂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方案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2023年 3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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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方案

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《关于实施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和中

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现制定四

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方案。

一、编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打赢脱贫

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，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

上规模最大、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，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

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，中国式扶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

的奇迹，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。2021年 7月 1日，习

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：“经

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，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

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

题，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

年奋斗目标迈进。”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

迹。编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要求，

实施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是中国地方

志指导小组的统一安排，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。

四川是扶贫大省，贫困程度深，扶贫面极大，扶贫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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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重、持续时间长。四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

程、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值得记录和铭记。以官修志书的形式，

及时、全面、系统、真实地记录四川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省委

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

和成就，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，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，

对于讲好四川扶贫故事和全面小康故事，为这两个非凡重大事件留

存历史，为未来提供借鉴，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历史意义。

二、编纂任务和完成时间

（一）编纂断限：扶贫志上限一般为 1949年 10月 1 日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下限为 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

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。全面小

康志上限为 1978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下限为 2021

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

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四川各级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记述

地域以四川各级现行行政区域为主，因行政区划调整，适当记述

当时情况。

（二）省级层面编纂任务：编纂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川全面

小康志》，由省地方志办会同相关省直部门牵头，省直部门、相

关单位参加。规划《四川扶贫志》成稿字数 220万字、《四川全

面小康志》成稿字数 150万字。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川全面小康

志》编纂大纲及任务分工由省地方志办会同相关部门制定。

（三）市级层面编纂任务：21个市（州）分别编纂各地扶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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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，成都市编纂本地全面小康志。各市（州）扶贫志由地方志部

门与相关市直部门牵头，市直部门、相关单位和县（市、区）参

加。成都市全面小康志由市地方志办与相关市直部门牵头，成都

市直部门、相关单位参与。各市级扶贫志规划成稿字数 100万字。

成都市全面小康志规划成稿字数 100万字。市（州）具体编纂方

案于 2023年 12月底前报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备案。

鼓励、支持其他市（州）编纂全面小康志，编纂反映脱贫攻

坚和全面小康的图书资料及读物，建立相关文献数据库。

（四）县级层面编纂任务：国家确定的 88个贫困县分别编纂

各地扶贫志。各县扶贫志由地方志部门与相关县直部门牵头，县

直部门、相关单位、乡镇参加。

鼓励、支持其他县（市、区）编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，编

纂反映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图书资料及读物，建立相关文献数

据库。

（五）完成时间：各级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任务应在

2025年 12月底前完成。

三、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成立由省地方志办主任任主任委员，省地

方志办分管领导任副主任委员，相关省直部门（单位）分管领导、

专家学者任委员的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川全面小康志》编纂委员

会，组织协调、研究解决编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。编纂委员会下

设办公室，设在省地方志办，负责具体组织协调编纂出版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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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、县级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工作也应成立相应编纂

工作机构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川全面小康志》编纂

经费（包括资料收集、调研、撰稿、统稿、培训、审查验收等费

用）由省财政分年拨付。

市级、县级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经费由同级财政解决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启动编纂项目立项工作阶段（2023.1—2023.6）。一是

制定工作方案、编纂纲目、技术规范及收集整理资料；二是组建

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、专家组、编辑部，完成项目立项、招投

标，确定承编单位、各卷参编单位及主编，审定编纂方案及大纲

等重大问题；三是召开会议，安排部署编纂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编纂资料准备阶段（2023.7—2023.12）。将前期收集

整理资料与相关提纲进行汇总审核，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，完善

编写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编纂、送审、定稿阶段（2024.1—2025.12）。坚持质

量第一，精心编写，及时审核定稿，按“三审制”原则开展审查验

收。指导督促抓好志稿编纂、初审、复审、终审工作，按《地方

志书质量规定》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

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》要求，严格志书质量管理，做好修改完善，

终审修改完善后形成可提交出版社的定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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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1.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川全面小康志》编纂委员会组成

人员

2.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印发《关于实施中国扶贫志

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的若干意见》的

通知（中指组字〔2022〕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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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川全面小康志》

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

主 任委 员 ：陈建春 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、主任

副主任委员：江红英 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赵 行 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
邓 瑜 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

委员：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统战部、省直机关工

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教育厅、科技厅、民政厅、

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房

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草局、商

务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国资委、省统计局、省

乡村振兴局、省供销社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省残联、

省军区、人行成都分行、四川银保监局、四川证监局、农行四川

省分行、省工商联分管地方志工作领导。

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地方志办（《四川全

面小康志》由省志工作处牵头，联系人：熊倩，联系电话：

028-86522565；《四川扶贫志》由市县志工作处牵头，联系人：

雷雨露，联系电话：028-86522554），人员由上述省直部门（单

位）承担该项任务处室负责人组成，具体负责《四川扶贫志》《四

川全面小康志》组织协调编纂出版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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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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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。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 年 3 月 9 日印发

（共印 5 份）


